
曙时同志：
十月十七日来示读悉。法律工作是中央新设领导工作的一个部门

兄及诸同志努力从事于此，不算“闲居”。 将来时局开展，出到外面工
作，自属必要。目前则在激烈战争中，年老的人出去，似乎尚非其时法律
本于人情，收集各解放区实际材料，确是必要的。关于宪草的意见，托
王、谢二同志转达，不赘。贱体粗安，承问极感，天寒尚望珍摄。敬候起
居健吉！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选自《毛泽东书信选集》
张曙时(1884 年 11 月-1971 年 3 月 18 日)江苏睢宁人。曾就读于唯

宁高等学堂。1906 年秋东渡日本留学，次年春回国。先后在南京两江
师范学校、法政学堂攻读法律。1909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 年参加
辛亥革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筹备处秘书。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
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当时住临县后甘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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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委会在后甘泉村关于宪法草案起草讨论情况
□ 王永卫

《谢觉哉日记》下卷，四月十六日（第1085～1122页）

法律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说国体是指明“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政体是“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
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那末毫无疑义，法律就
是保护那“一定的社会阶级怎样去组织自己反对敌人的
统治”, 即保护他所需要的秩序。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

“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
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 那末新民主主义的法律，应是保
护并发展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和被剥削的小生
产者所争得或正在争取的利益，同时也照顾不违反这主
旨的其他阶层的利益，而和破坏这些人的利益作斗争。
宪法及其他法律都必本此旨。

这是人人需要，容易明白的，向翻身农民说：法律是
保护并发展你们已取得的土地和你们在农民中的社会地
位，而制裁那企图侵占你们利益和跨在你们头上的。谁
也会高兴，要求懂得。反之农民必以于他无关，置之不
理。必须抓住这一基本本质，贯彻到所有法律中去。其
次，法律的形式及其发展。法律的起源可以有种种说法，
但够得称为法律的是在有了国家以后，习惯而称为法，有
法的效力更在其后。郑子产铸刑书，叔向说：“奴隶们所
以怕，是不知道我们将怎样整他，今你把刑条写出，奴隶
们知道不能违法去整他，他不怕你了，你还做得领主成
吗？”其实这是进步，国君不像一个小的奴隶主，要有条
文布告使不敢犯，比犯了任意去处置容易。国越大条文
也越多，又法律总是强制的，次于军队的东西。最初只有
刑法，逐渐到有关于财产、继承等民法规定，但办起来仍是
民刑不分。民法是资产阶级当政以后的事，他们需要规
定他们的一些关系。但一冲破资产阶级的界线，法律形
式就有大发展了：他反对资产阶级隐蔽阶级的阴谋，而
需要把阶级关系与斗争明白写在法律上；需要把保护大
多数人即翻身群众的利益写在法律上；需要把新国家的
本质及怎样统治写在法律上；需要把人民争得与创造
的新东西写在法律上；需要根本法与子法明白的联系。

不能把旧法律补葺罅漏，而只应把旧法律推翻在旧
法律废墟上建立新法律来，虽然旧法律有多少好材料经验
可采用。如上所述，新的法律，不止内容要冲破旧的范围，
而且形式也不容为旧形式拘束，要使广大人民能了解。宪
法的总纲要包括这些，至少能笼罩起这些。

4月 17日开始讨论宪法，王明、李木庵、张曙时分别
报告其总纲草案。连续数日讨论宪法总纲草案。谢觉
哉对总纲发表以下意见：宪法是其他法律所自出，即其
他法律的总纲。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只是消极的观
念，不能说明宪法是“根本法”的意义。新民主主义法律
则不然，它需要根据宪法的规定，而加以发扬、保卫的法
律，不只是不抵触就够。因为没有这种积极观念，所以
前面的法律改为民国了，还可不须改变；没有宪法可以
先造出各种法律，甚至照抄和我国情形毫不相干的其他
国家的条文。他们以为宪法制成后，把公然抵触的改改
就是。宪法和其他法脱节，就有好宪法也将无用。因
此，写宪法，写宪法总纲，应有笼罩全宪法以至整个新民
主主义法律思想系统的积极观念。同时，谢觉哉还提
出：需要把保护大多数人即翻身群众的利益写在法律
上；需要把新国家的本质及怎样统治写在法律上；需要
把人民争得与创造的新东西写在法律上；需要根本法与
子法明白的联系。又说：不能把旧法律补葺罅漏，而只
应把旧法律推翻在旧法律废墟上建立起新法律来，虽然
旧法律有多少好材料经验可采用。如上所述，新的法
律，不止内容要冲破旧的范围，而且形式也不容为旧形
式拘束，要使广大人民能了解。宪法的总纲要包括这些
至少能笼罩起这些。

《谢觉哉日记》下卷 四月二十三日 阴

下午讨论宪草总纲。
第一、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必要的。中国是半独立

国家，现才争得和正在争独立。宪草还要有关于独立
条文。

“民族的”, 民族主义有好的方面，有坏的方面，统
一字要的。在帝国主义与反动派勾结下，可能有谋分
裂的事，“向中央筑堡垒”的观念要去掉。发扬地方自
治，目的在求得更团结，真统一。

自治，一般的自治，甚何时都有的，不是和中央闹
别扭。地方自治，近于自决的自治，标明中央无权去干

涉民族自治。后者要写，前者不宜写。
新民主——必写，不必写主义。新民主的各阶级，

能表示出当然好，但“各革命阶级的”“工人、农民小资
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与民族资产阶级”举法不好。（新
民主主义名词，经过长期斗争——虽然内容好久就存在
——才出现的。造一名词不易如此。） 生活方式，互助
精神，最好在条文中表现此意。空洞规定，不定好，“三
分之一”要规定，是我国特殊情形，但似可不写在总纲。

谢觉哉提出：（1）写中国的宪法，不学英美也不学
苏联。人类生活发展规律我国和外国有许多相似，因
此研究外国宪法对我们有帮助，不吸收他们的经验，限
制自己在小的时空圈子里，不能写出合适的宪法。但
我们是写自己的宪法，要句句是自己的。（2）宪法是根
据已实现的东西写的，但多少也有点纲领性，即尚未做
好及正待做的也写了些。不过不是理想，而是已有了
经济基础和人的能动的根据，是以法律确定促人去实
践。（3）抄袭、模仿不能免，但参考模仿不顶事。凡是抄
外国的，总不尽合中国及边区情形。中国以前所谓宪
草大部分是关起门来写的，不合实际。一经研究，非改
不可。在他是好东西，在我不一定是好东西。不要以
为来头大就轻予接受。（4）所谓“立法技巧”，即条文严
整，字句不繁，这是要的。要考虑其内涵及将来解释不
发生毛病。（5）专家的意见要尊重，因为专家晓得我们
所不晓得的东西。但不是听了就得，而是考究其来源
及是否合乎实际。这里非专家应向专家学，把经验提
升到理论。专家应向有实际经验者学，把理论与实际
结合，有助于实际，且可开展新的理论。（6）集体起草最
好。反过来，覆过去，讨论一次，有一次进步。可以集
中意见，也可以训练自己，是作也是学。

草案第三条，民族……平等与第四条民族平等有
范围不同，国土变更似不可写，写保持领土之完整。

民族自决，可在民族章规定。
尊重劳动可在“权利义务”或“基本国策”章写。
5月至 7月，开宪法小组会，分别讨论地方制度，司

法制度，民族自治各章。然后召开宪草一读会、二读会
和三读会。在三读会上邀请土地工作团多人参加，对
土地问题提出许多修改意见。

《谢觉哉日记》下卷 八月二日 晴

宪草三读会开始，土地工作团多人参加。加入一
些新的人定有新的意见。今天讨论宪草至第七条。原
文：“人民有获得土地耕作之权利，其保障为实现耕者
有其田之政策；使已经分得土地之人民 保有其土地之
所有权；尚未分得土地之无地与少地耕作之人民，依法
分得地主超额之土地。”

“为保国卫民而服军役之人民及其家属与死难烈
士之遗族分得土地无力耕作者，有受代耕之权利。”改
为：“人民有获得土地耕作之权利，其保障为实现耕者
有其田之政策，对已经完成土地改革地区之人民，依法
保护其土地所有权。对尚未完成土地改革地区之无地
与少地耕作之人民，依法满足其获得土地与生产工具
之要求。”“为保国卫民而服军役之人民及其家属与死
难烈士之遗族，除依法分得或保有土地外，其无力耕作
者，并有受代耕之权利。”

比前好得多，但一、二读时未想到。
谢觉哉（1884 年 4 月 27 日--1971 年 6 月 15 日），字

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
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组建
了宪法研究会，主持修订《宪法草案大纲》，最早提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想。解放战争时期，任法律研
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住临县后甘泉村。

8 月，讨论修改后的总纲及中央政府委员会和职
权。删去基本国策章，讨论宪草理论问题。他们先后
起草了一个照顾政协协议原则的新宪法草案（后甘泉
初期宪法草案初稿）和内容与形式皆为新民主主义的
宪草（后甘泉后期宪法草案初稿）。至 10月召开法委会
会议，征求对宪法草案的最后意见。根据征求意见，法
委会又进一步对宪法草案作了修改。根据当时的形
势，因中央当时无暇讨论及毛泽东指示宪草要待全国
胜利后使用，于是法委会以后再未继续研究及修改这
一初稿，这项工作暂告一段落。

其间陈瑾昆、吴玉章、张曙时多次致信毛泽东，汇
报起草宪法情况。

谢觉哉对宪法总纲的意见

玉章同志：
来示及意见书，收到读悉。尊体日益强健，热情甚高，极为快慰。贱

躯虽间或有些小毛病，但比在延安时好得多了。向川陕鄂边发展根据地
一事，业已有所部署，其详请问叶参谋长。宪草尚未至发表时期，内容亦
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详情由王、谢二同志面达。天
寒尚望保重身体。

敬祝安好！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选自《毛泽东书信选集》
吴玉章（1878年 12月 30日—1966年 12月 12日），原名永珊，字树人，

四川荣县人，吴玉章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而成为跨世纪的革命老人，与董必武、徐特
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
员会委员。当时住临县后甘泉村。

1947年3月7日，法委会撤离延安向吕梁转移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指出：起草宪法草案要注意时代性、阶级性与群众性。
3月22日，法委会人员先后到达山西吕梁临县后甘泉村，对外名称为联大工学队，也称七大队。
4月1日，中央决定法律委员会的任务是先起草全国新宪法，研究改革法律的方针与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

1947年11月18日，毛泽东致吴玉章的信

1947年11月18日，毛泽东致张曙时的信

“立法工作是一新部门，得兄主持，日起有功，是大好事。”1947年 11
月 18日，毛泽东再次在给陈瑾昆的信中说：“兄及诸同志对于宪草惨淡
经营，不胜佩慰。惟发表时机尚未成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
专政为基本原则（即拙著《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之基本
原则），详由王谢二同志面达。”（人民出版社 1984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
选集》中，收录了毛泽东写给陈瑾昆的亲笔信）。

注：陈瑾昆 (1887-1959)，湖南常德县月亮山人。
1908～1917 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获得东

京帝国大学法学学位。自日本学成归国后，陈瑾昆虽先后在北洋政府和
中华民国政府诸司法部门出任要职，但其投入精力最多，也最为看重者，
仍为大学教职。

从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到后来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
大学，陈瑾昆作为教授，常一人独讲多门法学课程，桃李满天下。与此同
时，他还撰写有多部法学专著，从民法、刑法到诉讼法，都有深入的研究
和阐发。

抗战胜利后，陈瑾昆返回北平延续了法律职业生涯。然而，仅过了
短短两年，由于对抗战后国民党施行政策的反感，决定离开生活多年的
北平，来到延安。 1946年 12月，经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介绍，陈瑾昆成
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当时住临县后甘泉村。

1947年7月，毛泽东在给陈瑾昆的回信


